徐工职院发〔2016〕16号
关于印发《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已经学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6年3月7日

附件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
本着尊重学生主体及个性发展的原则，根据学院专业建设发展规划及学分制教学改革发展思路要求，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条件，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暂行办法》、《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指导意见（苏教学〔2010〕20号）》及《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通知（苏教学〔2014〕8号）》等上级相关文件精神要求，特修订本办法。

一、学生转专业应在维护教育公平前提及学院教学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以尊重学生意愿、发挥学生专长、培养创新型人才、不影响学生完成学业为原则进行。

二、学生转专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与促进个性发展原则，实行宏观控制、按类实施、双向公开、择优调转。

三、具备我院学籍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本人可申请转专业：

1.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确有特殊困难，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仍能在其他专业学习的； 

2.确有专长、有相关成果，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的；

3.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发生变化，学院决定适当调整专业，征得学生同意的；

4.其他符合转专业有关规定的。

四、学生转专业按以下规定分类实施

1.跨当年国家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中专业大类的（专业代码前两位不同的），转入、转出数量控制在该专业年级学生总数的20%以内；

2.当年国家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中专业大类内的（专业代码前两位相同的），转入、转出数量控制在该专业年级学生总数的30%以内；

3.当年国家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中专业类内的（专业代码前四位相同的），转入、转出数量不设限。

4.学院设定的专业群（以学生入学当年的专业群为依据）内，转入、转出数量不设限。

原则上，专业类内（专业代码前4位相同）班级调整后不满30人的，不单独成立教学班级，合并到专业大类内教学。

五、审核标准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3条件

1.政治表现好，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2.身体条件符合转入专业要求；

3.通过转入学院转专业考核。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原则上不得转专业：

1.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的或专科二年级及以上者（新生入学后未满一学期，因患某种疾病或确有特殊困难，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仍能在其他专业学习者，除外）；

2.招生时国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含定向生、国防生、艺术类、体育类等专业学生（如艺术类、、单招类转入普通类）。其他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提前批次录取学生；

3.未经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特殊录取类型学生；

4.试读或者拟作退学处理的； 

5.不适合拟转入专业学习要求的。

6.无其它正当理由的。

七、转专业工作流程

1.公布各二级学院接受转专业计划

凡拟接收转专业学生的二级学院，根据教育资源情况，应在第一学期的第16周确定本二级学院各专业接受学生转专业学习的人数及面试、笔试等要求，并报教务处汇总后公布。

2.学生申请

拟转专业学生应在第一学期第17周前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申请，填写《转专业申请表》，详述转专业的理由，并在第二学期初提供《课程认证登记表》等相关的证明材料。因身体原因申请转专业的必须提供2级甲等医院开据的不适合在原专业学习的证明；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特长的，应提供相关成果或专家证明等。

3.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审核

拟转专业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应在第一学期结束后一周内，按规定审核拟转专业学生的条件。跨二级学院转专业者，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负责向接受转入的二级学院推荐，并将二级学院已同意的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已修课程成绩单及有关证明材料报转入二级学院。

4.转入二级学院审核

为确定学生是否适合申请转入专业的学习，接受二级学院应在第二学期开学前一周对拟转入专业的同学组织考核，未修读课程必须组织考试，并填写《课程认证登记表》，在考核成绩合格的基础上择优选取，并将审核通过拟接收转入的学生转专业汇总表报教务处。

5.学院审核

教务处汇总全校拟转专业情况，报学院审核批准，并报省教育厅备案；

6.教育厅审批

教务处上传学院审核过的转专业信息，省教育厅在教育部学籍学历管理平台上审核确认，审核通过后的学生方可正式转入新专业学习。

八、成绩记载及学业考核

1.按第四条第1款转专业的学生在第二学期转入新专业学习，按第四条第2、3、4款转专业的学生在第三学期转入新专业学习。

2.学生达到转入专业毕业要求后，方可准予毕业。

九、其它

1.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转专业一次。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3.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姓名
	
	学号
	
	性别
	
	班级
	

	学院
	
	专业
	
	专业代码
	

	转专业类型
	1、跨专业大类       2. 专业大类内      3. 专业类内（含校内群）      （勾选）

	申请拟转入学院
	
	申请转入专业
	
	申请转入专业代码
	

	申请原因
	（应附必要的支撑材料，如医院证明、成果证明等）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班主任意见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转出学院审核意见
	该生表现（是/否有过违纪）：

	
	                             转出学院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转入学院考核成绩
	考核成绩：
	课程认证组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转入学院意见
	                            转入学院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意见
	      教务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二级学院双方各留存一份，交教务处一份。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6年3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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